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

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

■刘建平

［内容提要］在战后处理的意义上，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应该以法律文件宣告两国“战争

状态”的结束。但由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拒绝侵略战争责任的谢罪、赔偿，两国签订“和平

条约”的“法律解决”不可能实现；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情报战活动和“遭遇激战”式的

政府间谈判，两国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

既然不能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历史连续

性结构也就决定了中日关系仍然不正常的周期性恶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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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sense of post-war rapprochement，the negotiations on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hould have settled on legal documents to

declare the end of the “state of war”between the two nations. However，as the political con－

servatives in Japan refused to apologize and make indemnity for the war，a“legal”solution by

means of signing a peace treat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ecame impossible. Through trans-

party diplomacy，espionage，and talk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the two countries finally

reached a “political”solution by means of a joint statement which glossed over the original

“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and the Japan-US Security System. As long as the hostility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against China and the Japanese contempt for China remains，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d war attitude，the cyclic deterioration of the still “abnormal”Sino-

Japanese relationhip will continue down the history.

Keywords：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international politics，cold war

20 世纪是世界战争的时代，但人类也在战后处理中确立了战争责任、战争犯罪的概

念，战争违法化即正义和平的国际政治价值观形成。据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与战败的

法西斯轴心国之间，通过占领、战争责任处理、议和等过程恢复和平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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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不幸者是中日关系陷入了变态发展的泥沼：战后二十余年始得议和；邦交正

常化之后仍然周期性地发生与战争有关的“历史问题”纠纷而导致外交对抗僵局；国民感

情指标也呈相互嫌恶的特征。如何理解这种国际关系重建的“烂尾化”现象？在小泉纯一

郎首相时代的“靖国冰川期”之后，学术界尝试着原理探讨。中国学者认为：“邦交的正常

化并不等同于关系的正常化”；近代至今的任何时期，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都不能

说是友好的”，这种“贯彻始终”的“本质特征”使得中日关系处于“恶性循环”的危险状

态。①日本学者也批评被“历史问题”控制的中日关系，但提出的是“战后和解”、关系“重

构”、开辟“历史的和解”之路等概念和命题。②相对于要求“友好”的“关系正常化论”，基于

“战后和解”的“关系重构论”可谓所指实在、目标清晰。这是因为，国家间政治的友好源于

对国家能力的敬服、民族价值的尊重，不可能由于单方面要求而获得一厢情愿的满足；但

“和解论”则很明确，就是通过对邦交正常化遗留问题的再思考和再处理，实现两国关系

历史的和解与面向未来的重构。

那么，为什么建立了邦交却没有实现“历史的和解”？欲做出有根据的回答，使以和解

为志向的中日关系重构具备思想前提，就必须进行邦交正常化的过程研究，洞察“友好”

表象下的国际政治结构，了解历史问题的发生原理。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连亲历谈判的

中国外交官最近也以“遭遇激战”之形容，来重温当时围绕“如何表述”日本对侵华战争

“道歉”所展开的斗争。③可见，传统的中日关系话语既受到现实的挑战，也难以继续遮蔽

惊心动魄的秘密外交；而外交过程的知识化正是理解现实的思想原点。基于这种问题意

识，本文以实证的过程研究，探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学知识和国际政治学意义。

一、议题设定：“法律解决”与“政治解决”之间的玄机

一般认为，由于中美关系解冻，中日邦交正常化获得了必要的国际政治条件，更兼民

间往来长期积累的强烈愿望和舆论，两国首脑在 1972 年 9 月迅速建立了邦交。其实，“大

势所趋”、“一举成功”之类的说法所描述的是政治潮流和秘密外交的表象，政治外交本身

其实有着思想准备和路线探索的过程。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摸索、准备来看，问题意

识集中在了是“法律解决”还是“政治解决”的选择上面。

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追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但遭遇了美国冷战政治的结构

性障碍。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苏武装冲突造成同盟破裂的事实，毛泽东改变“两面

作战”的国际战略，谋求打开中美关系；而美国领导人尼克松、基辛格也做出应当改善美

中关系的判断，认为如果中国在苏联的威胁下屈服，那将是可怕的中苏集团复活征兆。④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东亚政治的多极结构形成，约束中日关系的两极

冷战体制瓦解。这样，无论是作为中国外交的长期追求，还是作为在“台湾问题”上争取政

治尊严和国际地位的象征，抑或是应付苏联威胁的统一战线需要，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

最迫切的课题。即如毛泽东的指示：“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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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为此，周恩来命令一线外交官争取面见日本首相田中，说明

“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⑤所谓“都好商量”，主要指谢罪、

赔偿的战争责任问题，因为中国政府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内定放弃赔偿要求但未正式

公布，而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一直拒绝谢罪、赔偿。⑥唯日本与台湾当局有“和约”存在，中国

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中美首脑会谈实现、日本表现出积极的对华外交动

向时，又提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蒋条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此乃中国不能退让的国际政治尊严

指标。也就是说，因为释放战犯和内定放弃索赔已经使战后处理的核心问题空洞化，所以

中国对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把握主要不在于“战后处理”，而在于主权承认即处理“台湾问

题”。

把邦交正常化的主题设定为“台湾问题”，当然是日本愿意接受并为日本所极力引导

的：比如当时的外相大平正芳，就曾经反复对下属灌输“中国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的理

念。⑦这意味着日本在对华外交方面有利的国际政治地位。本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失

败，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意义上理解，邦交正常化乃单纯的“战后处理”过程。所谓“战后

处理”，即战争结束后交战国之间的议和，进行关于战败国谢罪、赔偿、战犯惩罚、领土处

分等项责任的国际立法，以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和平外交。然而，美国为了扶植日本成为

其反共同盟国，它操纵排除中、苏的片面对日议和，再压迫日本与偏安在台湾地区的国民

党政府缔结“日华和约”。更兼国民党政府居于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地位，苏联单独对日议

和后日本顺利加入联合国，这造成了美国霸权卵翼下的日本在世界政治中恢复国家主体

地位的事实。而中苏同盟在国际地位方面没有给中国实质性帮助，中国被排斥于世界政

治边缘和对日战后处理的议程之外。既有如此的国际政治地位落差，中国主动呼吁中日

邦交正常化，反凸显了有求于日本的弱势地位；倒是俨然恢复了东亚大国地位的日本似

乎转败为胜，它把中日关系的“战后处理”负担化解、操作为择台湾地区或中国大陆而承

认其一的“中国问题”了。

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的外交手段是事实压迫和谎言释约；前者主要对台湾当局，而

后者则对中国大陆。1951 年 9 月旧金山议和之后，日本一方面听从美国的旨意而与台湾

当局议和，一方面则释放不愿引起“大陆之人民仇视日本”、可惜“中华民国之领土仅限于

台湾”、考虑“在上海设置驻外事务所”等等暧昧空气，引起美国和台湾地区的紧张。⑧于

是，美国要求日本必须与“中华民国”议和，但同意日本以和约“适用于中国国民政府现在

控制或将来可能控制的领域”之原则交涉。⑨这样，日本抓住国民党统治限于台湾地区的

事实来否认其代表整个中国的资格，以战争损害在中国大陆为由否认在台湾地区之“中

华民国”索赔的权利。国民党政府虽欲争尊严，但最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仅获得日本貌似

承认其可能控制全中国的让步而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⑩特别戏剧性的是，“日华和约”于

1952 年 4 月签署后，日本政府旋即说明真相，国民党政府无奈蒙羞———“日华和约”有“中

华民国”指“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的勉强说法，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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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府自称已被承认对整个中国拥有主权，但日本首相吉田茂 1952 年 6 月 26 日在国会

明确指出：由于“事实上不可能立即与中共政府建立条约之类的关系”，就“首先与中华民

国政权建立条约关系”；但“条约写得很清楚，承认现在中华民国所控制土地的事实，与在

其统治下领土的中华民国发生了条约关系。将来再说将来，目的是最终与一个整体的中

国达成条约。”輥輯訛总之，日本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却利用台湾当局争取承认之

急切，压迫其自动放弃了提出的赔偿要求。

不过，日本否认国民党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资格和战争受害索赔权，并不意味着对新

中国的资格承认和权利尊重；吉田茂另以“联合国已经谴责它是侵略者”和“支持日本共

产党想要用暴力推翻日本的宪法制度和现政府”的理由，搁置与中国大陆议和。輥輰訛两者合

一的结果，日本通过否认中国具有它所能接受的合法主权，姑且逃避了侵华战争的赔偿

责任。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成为日本利用美国制造的“台湾问题”使中日“战后处理”内

容空洞化、过程象征化以摆脱战争责任的外交操作铺垫。本来，根据吉田茂的解释，是承

认中国大陆具有战争赔偿要求权、中日之间战争状态没有结束的。但及至 20 世纪 50 年

代后期的岸信介内阁，当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的案例（1958 年的被掳劳工案“刘连仁

事件”）摆在面前的时候，日本政府便开始谎言释约了，即改变对“日华和约”和“全中国”

概念的解释，如岸信介说不能承认“中国人民政府”而损害与日本有正常外交关系的“国

民政府”的尊严。輥輱訛他还进一步表示：中华民国与日本已经有“正式的和平条约”，要“完全

诚实地维护已经开创的主体性的两国关系”。这意味着日本主张“根据日华和约结束了与

全中国的战后处理”。輥輲訛到 60 年代，池田勇人内阁明确否认“日华和约”的“限定”性，其后

的佐藤荣作内阁更直接说明：“日华和约”是日本与“作为全中国主权者的中华民国”之间

的条约，战争状态终结当然“包括中国本土全领域”。輥輳訛比较于“日华条约”当任首相吉田茂

的解释，比较于吉田茂之后的鸠山一朗政府承认要与中国结束战争状态，岸信介、池田、

佐藤各政府的篡改性释约自是谎言；但唯以这种谎言作为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据，才能

为日本拒绝战争责任作勉强应付的欺人之谈，为日本不得不与中国大陆议和时逃避战争

责任预作以攻为守的外交说辞。正是在如此难以名状的利益欲望和政治逻辑背景下，日

本政治家发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要“政治解决”而非“法律解决”的路线构想。

所谓国际关系的“政治解决”，在其本义上是指根据新的现实战略利益认识即新的政

治思维来处理旧的国际关系问题，以图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国际法、国际秩序。例如，中美

出于各自的国际战略需要，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谋求关系改善，当时美国承认台湾当局

为中国主权者并结有军事盟约，中美关系解冻乃典型的“政治解决”———如果中国事先设

置“法律解决”前提，则尼克松的北京之旅必由于美国拒不接受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

撤军”的国际法条件而搁浅。所以，中美首脑外交可谓“政治解决”的样板。事实上，日本政

治家思考“中国问题”的过程中确有赴美考察的经历，如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就是在亲

自了解美国对华外交而产生了“承认原则、灵活应用”的心得之后才到中国活动的，并且

也是他与中国共同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輥輴訛不过，美国对华外交的要义在于暧昧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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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原则”，即为了不“抛弃”台湾地区而拒绝接受中国的“唯一合法”主权论，輥輵訛中

国因此不能与美国建交。当然，美国本来也没有尽快建交的欲望压力，如毛泽东所悟，其

目的在于“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即隔离中苏、利用中国、牵制苏联。輥輶訛

但中日关系则本质不同：两国之间存在着“战后处理”悬案，而且相邻的地缘政治经

济关系、历史文化渊源使得人民不愿意生活在“战争状态”延续和无邦交的阴影之下，更

何况美国打开对华关系更造成日本的政治尴尬———大平正芳把这种形势下仍不能解决

中日邦交问题称作日本的“政治便秘”。輥輷訛总之，中日不能像中美那样作政治改善表演而不

解决邦交，所以必须处理日台条约的法律问题。可如果废除“日华和约”而签订中日和约，

就必然重新讨论战后处理的谢罪、赔偿问题。这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不愿面对的道德尴

尬和利益代价。而作为中国的正式立场，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指斥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

非法，谴责日美安保为“侵略性军事同盟”，呼吁缔结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和平条

约，这是高调的“法律解决”姿态；即使在中美关系解冻以后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也指明

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由此判断，日本要治愈“政治便秘”，似乎必须以承认中

国大陆主权的政治新思维启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废除日台条约而与中国缔结和约，

实现堂堂正正的“法律解决”。

但日本政府选择不接受中国的立场。在佐藤荣作首相之后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

候选人之一的三木武夫要求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的“三派协定”中写入“以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缔结和平条约为目标进行谈判”的内容，但遭到外务省反对；因为这有违佐藤政府

一再表明的“日中和平条约”谈判已由“日华和约”完结的见解。外务省担心“失去对中国

的交涉牌”，在田中被指名为首相之后即向大平外相表明意见，而大平也不赞成缔结意味

着“日华和约”无效的“日中和平条约”。根据外务省内专题小组（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条约

课长栗山尚一、中国课长桥本恕）的研究：日中邦交正常化必须兼顾“日华和约”，因为“日

华和约”已经宣告“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结束”，附属议定书还有放弃赔偿请求的条款。总

之，日本政府决心“政治解决”而非“法律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外交难题，既不否认“日

华和约”，与台湾当局“断交”后也不能关闭既存的联系。輦輮訛很显然，坚持“日华和约”对全中

国有效的解释，就不仅置中国政府于被动受压的地位，而且能否认中国大陆的战争受害

索赔权。相反，如果顺从中国的要求而承认“日华和约”无效，那么与中国缔结和约必然论

及“战后处理”，即使不赔偿也不能不谢罪。但既然谢罪又有何面目不赔偿呢？即使不赔

偿，在逻辑上不也得请求中国放弃索赔吗？所以，“日华和约”有效论可以免去麻烦、带来

主动。

关于这种拒绝“法律解决”而争取“政治解决”的策略，大平外相当时有所透露，他说：

以中国的立场而论，“日华和约”当初就非法、无效，应该在谈判中处理结束战争状态和赔

偿问题；但作为日本的立场，根据这个条约，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终结和赔偿要求问题在

法律上已经处理完毕。两国的主张“油水两分、冰火不容”，因此放弃“合法解决”的想法，

而有了“政治”之“妙语”，通过摸索“政治解决”的途径，达成了双方可以对同一问题作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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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解释的共同文件。輦輯訛另据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明，他从最初就主张日中邦交不是根

据国际法能处理或者应该“法律解决”的问题，而提议“政治解决”。他说：如果搞法律、国

际法那一套，各种问题都会冒出来；但强调“政治解决”，对方的态度就变得“现实”、“弹

性”、“软化”了。輦輰訛可见，在日本政治家的外交思维里，所谓“政治解决”就是促使中国放弃

废除“日华和约”、缔结中日和约的要求而实现“战后处理”象征化、战争责任虚无化的谈

判构想。正如后来的谈判过程所表明的，日本以“日华和约”有效为前提，只通过“唯一合

法政府”的“政治承认”来满足中国的主权尊严要求，而拒绝了中国的明确“结束战争状

态”、严肃战争责任表述等要求。这种“政治解决”的谈判路线使日本易于掌握设定议题的

主动权，把本应有但日本不愿面对的“战后处理”主题空洞化、形式化，而置换成了中国有

求于日本的“主权承认”。

二、谈判前的开拓：日本的超党派外交和情报战

确定了“政治解决”的谈判路线，让中国放弃“法律解决”的立场便成为紧要课题。于

是，日本政府一方面释放积极的对华外交空气，一方面坚持不作实质性沟通，使中国政府

为摸清底细不得不反复与在野党和自民党不同派别接触，给日本的超党派外交和情报战

操作提供了舞台，经过其间的再三探讨，中日双方就“政治解决”形成默契。这事实上成为

正式谈判前的开拓阶段。

这一阶段，日本政府首脑多闪烁其词而非正式接触密集运作。在中美关系解冻和联

合国恢复中国地位冲击了日本以“日华和约”规范的“中国问题”话语之后，佐藤荣作政府

忽而表示信守“国际社会的信义”、不废弃“日华和约”，忽而又说：“假使无效而废弃它，在

那之前的阶段也是存在过的。”輦輱訛这一主张也为后来的田中角荣政府所坚持，即“作为日

中邦交正常化结果”的“日华和约”失效。如此不能说废弃，也不能说不废弃的摇摆、暧昧

立场，折射着日本政治家的内心算计：形式承认中国主权在中国大陆而废止“日华和约”

以建立新的中日关系，但事实继承“日华和约”之结束战争状态和无赔偿要求的内容以维

护日本利益。“政治解决”的玄机即在于此。

中国领导人对这种释约游戏的意义感到迷惑，如周恩来向来访的日本自民党顾问三

木武夫提出：佐藤首相“一会儿说存在着战争状态，一会儿又说不存在”，很是奇怪。三木

应该明白其中不便对中国人启齿的用意，未正面回答，唯表示自己若能组阁就与中国复

交、结束战争状态。輦輲訛这样，日本政府立场摇摆、态度暧昧的情报战烟幕被理解为邦交正常

化既逢机遇又有困难。因此，以争取日本领导人访华为目标，中国方面更积极地寻求非正

式接触以了解情况、推动时局，日本的超党派外交越发活跃起来。

中日的这种非正式接触始于 1971 年初。中国乒乓球队于当年 3 月下旬赴日本参加

第 31 届世界锦标赛，周恩来决定代表团内成立两个班子，安排专职对日外交干部王晓云

等随行。王晓云在日本与自民党领袖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以及赞同中国“台湾问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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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见面。6 月底，竹入义胜应邀率公明党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发

表联合声明提出了恢复邦交的“五项主张”，这成为后来“复交三原则”的基础。8 月，中日

备忘录贸易的开拓者松村谦三去世，周恩来派中国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

权作为特使赴日吊唁。王国权与三木武夫、竹入义胜和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等交换意

见，回国后向周恩来报告在中美接近的冲击下日本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动向。中国政府

从 9 月开始陆续邀请朝野政党人士友好组织访华，探索恢复邦交的途径。輦輳訛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尼克松即将访华使日本政界产生了日中政府间会谈的

紧迫感，但当局内紧外松、试探先行，进行所谓“在水面下激烈蹬腿”的“鸭子外交”。经过

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外相福田赳夫、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会商，美浓部于 1971 年 11

月上旬携保利茂致周恩来总理的信访华。“保利书简”内称：希望举行政府间会谈，及早克

服中日关系的“不自然状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但这种暧昧的

表达遭到拒绝，周恩来会见美浓部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这个问题已经由联合国解决了，但分裂中国的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里是存在

的”。輦輴訛由于佐藤政府没有在照顾中国政治尊严方面作出“唯一合法”的主权承认形式表

述，“政治解决”之路初探受挫。不过，这一试探具有把中国方面的问题意识和中日关系主

题引导或固定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

碰壁之后，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根据他在美国了解的情况判断基辛格在尼克松访

华前与周恩来处理了原则问题，经与佐藤后竞选者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会

商，确认已经到了政府间交涉阶段，春日一幸遂于 1972 年 4 月初赴北京“为政府间交涉

开路”。在欢迎宴会以及与王国权的会谈中，春日一幸强调：日本方面尊重中国主张的“台

湾问题”原则，但日台条约、日台关系事实不能无视，所以必须以政府间的事前交涉解决

尊重原则和原则的“灵活运用”问题。他要求王国权向周恩来转达。4 月 12 日，周恩来会见

春日的代表团，提出“灵活”立场：两国的目标是促进友好、恢复邦交、消除战争状态、缔结

和平条约，政治问题不可能都达成一致，应该求大同、存小异。据此，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把

复交条件“压缩”到了“必要的最小限度”，提出只与“台湾问题”有关的“复交三原则”即承

认“唯一合法政府”、台湾不可分割和“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而避开争议岛屿

归属、日美安保条约等“不能达成妥协结论”的问题。輦輵訛“复交三原则”公布后，周恩来布置

王国权邀请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之一三木武夫访华，于 17 日和 21 日举行两次会谈。

周恩来强调“三原则”，三木则希望中国在原则的具体做法上体现“灵活”，以便于说服自

民党的中间派、瓦解右派。他还向周恩来提出恢复邦交的过程构想：由日本的新首相访华

就过去道歉，发表结束战争状态和邦交正常化声明；作为这种外交措施的结果，由日本政

府另行声明解除日台条约；然后由双方外交部门谈判缔结和约。輦輶訛这是把邦交正常化分解

成“政治解决”和“法律解决”两个概念、两个步骤路线图的初步沟通。

1972 年 5 月，日本公明党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代竹入义胜委员长率团访华，传递“田

中角荣将胜选、组阁后即解决日中复交问题、公明党将对此全面合作”三点政治信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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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于 5 月 15 日接见，请二宫向田中转达：如果胜选担任首相，欢迎前来探讨恢复邦交。

当二宫提到田中是否需要派“和式基辛格”时，周恩来答称不能替田中决定，但表示邀请

竹入义胜再来访问。輦輷訛7 月初，田中角荣胜选自民党总裁后组阁，大平正芳任外相，把实现

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最大的外交课题。社会党表示全面支持政府根据“复交三原则”采取

行动、推行超党派外交，其副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会晤田中、大平并取得他们承认“复交

三原则”的保证之后访华。7 月 16 日，周恩来接见佐佐木，表示欢迎首相、大臣来谈判解决

具体问题，并且说明：不必讲什么“谢罪”之类的话了，应该向前看。佐佐木回国后向田中

报告。輧輮訛

日本的超党派外交试探和情报沟通造成了活跃的氛围，毛泽东认为“到了火候，要抓

紧”。为此，周恩来委托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的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对已于 7 月 10

日率上海芭蕾舞剧团赴日的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指示：争取面见田中，说明“只要田

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7 月 22 日，孙平化与大平正芳会晤，转达了

周恩来的邀请和“决不让田中首相为难”的承诺。輧輯訛

“都好商量”、“决不为难”当然是最大的“灵活”姿态，但田中、大平仍不作出访华的安

排，这是因为还嫌不了解中国具体的底牌。竹入义胜问田中：既然周恩来的传话到了“决

不为难”的程度，还不下决心去？田中反应消极，理由是：“万一有意外，内阁就完了。”輧輰訛所

谓“万一有意外”，从后来竹入义胜获得中国谈判草案使田中下定访华决心的过程来看，

主要是担心中国要求赔偿。但日本政府又不便明言要求中国放弃，只有进一步确知中国

把“复交三原则”之“日华和约”一项能够“灵活处理”为避而不谈，即中国默认了“日华和

约”对战后处理的有效性，或者得到不要求赔偿的信凭，“政治解决”路线才有胜算。所以，

日本政府继续矜持隐忍，唯虚张积极声势。

由于迟迟不见田中政府的明确反馈，中国方面对“和式基辛格”的期待倒高涨起来。

到东京赴任不久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于 1972 年 7 月下旬秘密联络

公明党，希望竹入义胜尽早去北京。竹入遂会晤大平、田中，要求得到政府委托以便与中

国方面讨论。岂料，大平态度暧昧，称“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在与中国接触、收集情报”，田中

也拒绝写一字信凭。考虑到不带着官方意见去北京将无言以对，竹入竟与同党的政审会

长正木良明一起拼凑，写下“维持日台条约、容认日美安保条约”等政府一般主张计 20

条，于 7 月 25 日到北京。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先予接谈，竹入介绍自民党的情况，以“认

可日美安保条约、不废弃日台条约、维持日台交流”三项主张作为日本方面的见解，称日

中正常化面临着困难，中国方面不接受这些条件就难以实现；如果田中首相不能统一党

内意见、打开中日关系，他就考虑解散众议院。7 月 27 日周恩来会见竹入，竹入作“特使”

本来就心虚，再加上以“政府主张”要求中国更有违公明党的友好立场，因此很担心受到

喝斥。所幸周恩来并没有认真追问而直接肯定竹入的田中信使身份，竹入也就“没能启齿

说出否认的话”，而继续假戏真唱道：“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见面后带这种主张过来，非

常苦恼。”但周恩来表示理解。据正木良明的证言，竹入着重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邦交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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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能缔结和平条约，因为与台湾当局已有和约，外务省和自民党的多数都反对，所以条

约必须搞成以友好为主、有继承形式的东西；二是要默认田中首相事前与美国协商；三是

听说中国不要求赔偿，要给予确认。輧輱訛

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请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北京来发表联合宣言、建立邦交，希望

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样全世界人民就放心了”。他向竹入义胜保证：不触及日美安保条

约，也不触及 1969 年的佐藤、尼克松声明。“联合宣言发表后，和平友好条约能行。其余的

就交给法律专家吧，政治信义要紧。”而竹入又解释田中所谓“理解”中国政府主张的“复

交三原则”就是“尊重”之意，周恩来便进一步表示不直接触及“日蒋条约”；竹入说明“发

表联合声明、建立外交关系”即“日台条约失效”，周恩来又介绍了“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

求”以不让日本人民有负担、“不出难题”的友好立场，竹入表示“感谢不尽”。輧輲訛

会见后，周恩来当日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

案）》，呈毛泽东审阅。审阅期间，周恩来在 7 月 28 日第二次会见竹入并共进晚餐。29 日

晚，周恩来第三次会见竹入，当面宣读和说明经毛泽东批准的“联合声明要点”，由竹入做

成记录带回日本供田中、大平参考。要点内容有宣告“战争状态”结束、日本“充分理解”中

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反对霸权、建交后再讨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宣布放弃战

争赔偿要求等八项，另附台湾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与台湾当局

“断交”、在台湾地区解放时照顾日本在台企业等三条“默契事项”。竹入整体上赞赏“要点

草案”吸收了他所提出的要求，特别感谢最为担心的“台湾问题”获得非常体谅的照顾。周

恩来总结性地指出：这个联合声明的条文回避了日美安保、佐藤与尼克松声明的“台湾条

款”和“日台条约”。“既然你来了，就希望成功。而且，如果恢复了邦交，也都成为过去了。

这是从政治上而言，法律并不可靠。”竹入则表示：要把周总理的厚意负责任地转达给田

中和大平。輧輳訛

带着出乎意料的收获，竹入回到东京的第二天（1972 年 8 月 4 日）就往首相官邸求

见。田中、大平看到记录面露欣喜，马上拿到外务省去研究。5 日，田中又约谈竹入，确认

记录“无一字一句之差”，但仍半信半疑道：“你可是日本人啊！”竹入以“地地道道的日本

人”之语保证诚实，田中遂表示一定访华。11 日，大平正芳把田中访华的决定正式向孙平

化、肖向前传达；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授权外交部长姬鹏飞于 12 日宣布邀请；再经协调，双

方共同发表了田中角荣首相应邀将于 9 月 25 日至 30 日访问中国的公告。輧輴訛

田中访华的前提在于双方“政治解决”邦交正常化的默契。然而，在接下来的正式谈

判中，日本方面发起以“日华和约”为根据的另类“法律解决”奇袭，这对于没有法律谈判

准备的中国方面来说，实在是一次“遭遇激战”。

三、正式谈判：“条约论”与“友好论”的攻防

军事上所谓“遭遇战”是指交战双方在运动中相遇时的战斗，有因其未发生在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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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而来不及部署兵力、布置战术的突发性和被动性。从中日谈判代表的配置来

看，除了政治首脑和外交首长，中国方面只有亚洲司、日本处而无国际条约法律方面的官

员参加，是“政治解决”的阵容；但日本方面有亚洲局长、中国课长，还有条约局长、课长。

所以中国方面所感受的“遭遇激战”，其实是日本方面有备而来的作战。

作战准备从竹入义胜回国报告之后就紧张地开始了。取得中国对“政治解决”的共识

乃日本战略的成功：为了能尽快招致田中来访，中国放弃缔结和约之“法律解决”立场，而

形成先搞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再缔结无战后处理法律意义之“和平友好条约”的“政治

解决”思路。关于“政治解决”，中国方面的理解是双方均回避法律原则；岂料，日本政府进

而准备以“日华和约”为根据来控制谈判了。拿到“竹入笔记”的外务省官员认为：“虽然说

是政治解决，但最后还要由外交当局和中国方面具体谈判。”中方草案有下述问题需要解

决：第一，从“条约论”而言，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由“日华和约”结束，结束“战争状态”

之表达不妥。第二，中方草案有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国的“复交三原则”一条，但“复交

三原则”指明“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而日本的立场是“日华和约”有效，在联合

声明发表时以“失效”处理。第三，日本可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乃中国立场，日本可以表示

“理解、尊重”。第四，“反霸权条款”乃中国牵制苏联的用意，条约局的意见是尽可能去掉。

第五，中方草案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就等于日本承认中国还有“要求权”，但“日

华和约”已经宣布了放弃中国的权利，所以联合声明不应该再写。輧輵訛很显然，日本外务省的

“条约论”就是以“日华和约”为法律根据来控制谈判的战术。在超党派的非正式接触说服

中国放弃“法律解决”立场之后，外务省的正规军团则要以日本立场的“法律解决”向中国

施加无资格要求赔偿和结束战争状态的压力，来争取完全回避战争责任的胜利。

经过外务省的研究，做出日本政府的草案，大平外相委托中方所能信赖的日中备忘

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自民党众议员）携案访华。9 月 9 日古井一行直飞北京，10

日先与廖承志会谈，提供草案文书即《日中联合声明纲要日方基本方针要旨》，主要内容

是：首脑会谈达成协议的事项形成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不提交国会批准，而只作为报告事

项；在联合声明的前言部分，日本对过去的战争表示深切遗憾之意；正文部分，设有“两国

政府确认战争状态终结”、“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

日本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主张、“中国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

等条款；至于“日台条约”的终结、日本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的“断绝”等则不写入，而由外

务大臣在联合声明签署后发表。輧輶訛

中国外交干部把此草案报告中央，古井一行在等待中有些不安，担心外务省所固执

的“战争状态终结”之所谓“确认”、对“复交三原则”暧昧态度、对“日台条约”失效的处理

方式等被拒绝。9 月 12 日，周恩来接见古井一行，以“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感谢心情表示欢

迎。他说：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对会谈的想法已大致了解，草案总体上赞成，有关战争状态

结束的提法、对“复交三原则”的态度等双方还有距离，待田中、大平两位来了再作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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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周恩来又单独会见古井，特别叮嘱“请不要让田中先生有什么担心”。于是，古井完

成使命归国。輧輷訛

周恩来极力避免细节分歧的追究而反复安抚日本可能的紧张心态，目的在于获得双

方商谈的可能。但田中、大平没有松懈，虽然已经获得中国放弃赔偿要求的情报，访华出

发前仍不完全相信，而是做好了“当面确认”、“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精神准备。輨輮訛

既然两国实际存在着肃然傲慢的冷漠算计和满怀善意的热情期待之心理落差，在情报试

探的介质隔离阶段还可以相安，进入面对面的谈判就一定要发生惊心动魄的感情击穿

了。

9 月 25 日上午，田中角荣率团到达北京。在下午的第一次首脑会谈中，田中首先表

明议程导向：妨碍邦交正常化的是“台湾问题”，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就是日台关系的消灭，

但必须处理好现实问题，否则国内会发生混乱。“首先从联合声明开始，需要国会议决的

问题往后拖。”对于田中设定的“台湾”主题和认定“日华和约”的前提，大平解释说：日方

充分理解中国关于“日华和约”非法、无效的立场。“但这个条约是国会议决、政府批准的，

如果日本政府同意中国的见解，就必然背负二十多年来一直欺骗国民、欺骗国会的骂

名。”因此希望得到中国的理解。周恩来同意无和约的“一气呵成”式邦交正常化，但提出：

“如果说在旧金山和约以后至今不存在战争状态，那么中国这个当事者就被排除了。请两

位外长找出双方都能同意的说法。”这样，日本的“条约论”攻势初步展开，而周恩来做出

了兼顾双方的姿态。这使得日本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特别兴奋，对记者称“双方以令人惊讶

的坦率就基本立场和看法交换了意见”。輨輯訛

日方的“坦率”在外交密室里可以通行，但到大庭广众之下便遭遇了强烈反弹。作为

对邦交正常化历史定位的交代，中日首脑在 9 月 25 日的欢迎晚宴上必须对人民有一个

公开的信念表明。于是，周恩来在祝酒词中指出：日本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

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但“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

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即使“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贸易

仍然不断发展，“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相应地，田中在祝酒词中对过去的

“不幸”表示“遗憾”，承认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

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輨輰訛此言一出，立刻横扫宴会席间的“友

好”气氛。姬鹏飞外长看到“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愤怒起来”，韩念龙副外长说“在群众中也

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輨輱訛

把造成中国几千万死难者的侵略战争说成“添了麻烦”，将决心放弃战争赔偿的“友

好”盛情看作是过于难堪的冲击。尽管自始就有所谓“翻译失误”的看法，而且田中本人也

有“添了麻烦”就是“谢罪”的辩解，但都无异于自欺欺人。因为最早获得中国放弃赔偿要

求情报的竹入义胜看了报道，当时就因田中“没有诚意”的道歉“胆战心惊”。輨輲訛而祝酒词撰

稿人、中国课长桥本恕在二十多年后接受采访时揭密：“添了麻烦”之说是“反复推敲”、

“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极限表达”，因为必须“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要得到大多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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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理解”，这是“大前提”。而到了三十多年之后，桥本恕又进一步指出：1972 年与

1945 年刚战败时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心情上是不一样的”。田中作为日本的代表，该道歉

就道歉，“但要尽可能地竭力保持民族的荣誉和自尊，以这种坚决的态度贯彻始终。”輨輳訛很

显然，宴会活动尤其祝酒词的内容会被媒体详细报道，日方把回避战争责任、拒绝谢罪作

为“荣誉和自尊”，或可谓向国民炫耀外交成功的一种方式。

但这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则是大损尊严的公然挑衅，因为中国媒体也必须报道，必然

在民众中引起“相当大的反感”。而且，在田中访华之前的 9 月 4 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

发了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其中赞赏田中改变日本政府

敌视中国的政策、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輨輴訛既然田中

在中国如此以漠视中国人民苦难的方式伸张其“民族的荣誉和自尊”，那么邀请他访华的

政治正确性和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可信性就失据了。

而在第二天（9 月 26 日）上午的第一次外长会谈中，日本代表并无歉意，全面展开了

“条约论”进攻。大平外相向姬鹏飞外长递交日本的联合声明草案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

局长高岛益郎按照准备好的文案逐项阐释。高岛说：第一项关于两国“战争状态终结”，中

国不接受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条约，但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我们不能持条约无效的立

场。因此，理解为“两国至今依然存在法律意义的战争状态、根据此次联合声明才结束”的

表达，日本方面不能同意。为了照顾双方的立场，就不要明示战争状态终结的时间，而只

“确认终结的事实”。第二项是日本对中国的承认，不要谈及“复交三原则”。第四项关于

“台湾问题”，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了对台湾地区的一切权利，不能独自认定现在台

湾地区的法律地位。关于赔偿问题的第七项，日本政府对中国不要求赔偿给予坦率的评

价，但与第一项战争状态终结的问题一样，意味着“日华和约”无效的表达是日本不能同

意的，可采用非法律语言。第八项关于邦交正常化以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只要这个条约

具有规定将来日中关系的性质就可以，而这次谈判要以联合声明处理包括战争在内过去

的不正常关系。最后，日本政府准备采取步骤，公开确认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达成之时结束

“日华和约”。高岛发言结束后，姬鹏飞当即指出：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方式，日本

的困难在于国会不能接受，以日本草案的方式则中国人民不能接受。輨輵訛但他没有进一步辩

论，简单表示态度后就递交了中方的正式草案，请日方研究。

高岛的“条约论”摊开了“法律解决”的底牌，其要害在于：以日本国会的神圣性逼迫

中国接受“日华和约”宣告的中日战后处理结果。整体来看，从田中的“添了麻烦论”到高

岛的“条约论”，是以对决姿态制造中国国内政治紧张的“谈判破裂边缘战法”：如果中国

政府不接受日本立法的神圣性，因为田中已经公开表示了日本的“荣誉和自尊”，所以也

就有了不怕破裂、敢于回国的勇气；但中国受到“添了麻烦论”的公然轻蔑而愤怒起来，如

果不能让日本改变态度、对历史做出看来还算诚恳的反省，无论谈判破裂与否，中国的外

交、内政都将陷入尴尬和混乱。总之，中国必尽力争取日本对战争有“道歉”的表示。这样，

日本只要稍作妥协就可能实现无“战后处理”的邦交正常化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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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中国的外交、情报部门对于战后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史有所了解、研究，

只要抓住“日华和约”在吉田茂时代被限定于台湾地区的资料，就可以简单地揭穿高岛

“条约论”的谎言、打退其进攻。但中国谈判代表没有这种学术准备，也就只剩下双方在日

本国会立法神圣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寻求妥协一途了。而妥协点也很明白：是不是中国可

以回避“战后处理”的法律意义表述，而日本则给予中国“政治”面子即表示出超过“添了

麻烦”程度的历史反省呢？如此，中国就能勉强维持“友好”政策话语的整合性和邀请田中

访华的政治正确性，日本也达到无责任“战后处理”目的了。

从中方谈判代表姬鹏飞、张香山（外交部顾问）和陆维钊（亚洲司司长）的回忆来看，

高岛的发言比文案刺激性更大。综合三人的回忆录，高岛说：不能同意中方自联合声明公

布之日起“战争状态宣告结束”的说法，这意味着“日华和约”自始就无效；中国的“复交三

原则”应该分开写，其中“日华和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的内容不能上；关于“台湾问

题”，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已经放弃对台湾地区的一切权利，不必再作法律上的认定；关

于赔偿问题，蒋介石在“日华和约”中已经放弃，故不需要再提。輨輶訛对于上述言论，姬、张、陆

称之为“只拘泥于法律条文”、“抠字眼”、“抠条文”，但并无有力的驳斥，他们说：放弃赔偿

“本来是表明我们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和诚意”、“本来不成问题的”，却由于日方的“节

外生枝”而谈“成了问题”，“给谈判带来了阴影”，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条约论”战术袭击

的效果，即高岛突如其来的“法律解决”立即置中国于丧失国际法资格的地位，似乎只有

日本承认中国才能挽救这一危机，但这一危机却由于中国争取日本承认而造成。真是诡

异的两难选择陷阱！总之，对于徒抱一腔“放弃赔偿要求”之“友好”但外交知识不足的中

国代表来说，日本的“条约论”战术实在欺人太甚。

既然不了解日本谎言释约的事实，也就只能用“政治解决”的大原则和“友好”的道德

优势来反击“条约论”了。9 月 26 日上午的外长会谈结束后，姬鹏飞即向周恩来汇报。下

午，周恩来在第二次首脑会谈中从原则论切入，对日方的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说：我们

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

文上去解决。”从政治角度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从法律条文去解

释，有时就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损害，也给日

本人民带来灾难；毛主席强调要区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

工作。所以应该从政治上估计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否则很难达成双方满意的协

议。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添了

很大的麻烦”就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侵略战争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添麻烦”只

是用在小事情的场合。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

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无法解决；因为承认这些，

蒋介石就是“正统”，我们却成为“非法”了。所以，只有在充分理解我们的“复交三原则”基

础上，才能照顾你们的困难。总之，公报中可以不提“日台条约”，但不能让我们承认它的

存在与合法。关于赔偿问题，听到外务省的意见是蒋介石放弃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写，令人

法 学 与 政 治



2010/07 开 放 时 代

□
100

震惊！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中国大陆，蒋介石是逃到台湾、在旧金山和约之后签订“日

台条约”的，那时他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毛

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

说蒋介石已经不要了。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绝对不能接受！我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

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輨輷訛

如此，周恩来抓住战争损害所在的事实作反驳，而且把田中、大平与高岛在形式上区

别开来，并暗示：数额巨大的赔偿以“人民友好”的名目很容易“政治解决”为“放弃”，如果

挑起“法律解决”之争而显见日方并不“友好”的话，中国人民追究起来则难以收场。果然，

田中表示“充分理解周总理的话”，拜听了放弃赔偿的发言，中国方面超越恩仇的立场令

人感动，唯有敬谢。日本方面确有国会、自民党内部的问题，日本的困难源于和中国政治

体制不同，日本不是社会主义，会出现反对邦交正常化的意见，但相信能够克服。輩輮訛

对照田中来访前所下定的“当面确认”、“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决心，他之所

以在周恩来点名批评他和高岛之后仍然态度积极，应与当面听到了放弃赔偿有关，即在

“当面确认”之后，便完全卸掉紧张的精神包袱，表现出感谢“友好”、愿意妥协的姿态了。

有了这一前提，首脑会谈后接着举行第二次外长会谈。大平正芳提出以下方案：考虑在联

合声明前言中表明日本对“复交三原则”的态度，希望加入“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具有排他

性、不针对第三国”的内容；关于“战争状态的结束”，由中国单独作为主语宣告或者日中

双方宣告“今后存在全面和平关系”；关于“台湾问题”，由中国重申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而日本表示“充分理解”。姬鹏飞也说明了相应的灵活考虑：“复交三原则”写进联

合声明前言，而正文只讲“二原则”，“第三条原则”即“日台条约”可不触及；中国考虑关于

“战争状态结束”的日方提案；把“日中关系不具有排他性、不针对第三国”写入“反霸权条

款”。輩輯訛

27 日上午，中方安排去长城游览。姬鹏飞和大平在往返途中的车内继续交换意见。

姬鹏飞提出联合声明要明确记入“复交三原则”，大平同意只提“原则”而不展开。针对中

方草案“日本政府深刻反省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战争损害”的表述，大平

要求去掉“军国主义”；但姬鹏飞提出“反省”和“麻烦”都过于轻描淡写。大平承认“日本的

确干了坏事”，但他请求相信其真诚，提出如果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了谢罪，自民党就会分

裂，希望充分理解日本的困难境况。下午，双方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周恩来表示回避田

中询问的“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田中称只是“提一下”以便于向国内交待。輩輰訛

晚上，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问及“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

决”，田中答道：“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毛泽东也就有了把握，说中日关系长期

达不成协议，但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輩輱訛这就暗示：谈判大致成功了。

毛泽东的会见结束，大平、姬鹏飞连夜举行第三次外长会谈。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根

据大平的意见定稿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

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关于“复交三原则”，双方议定在“反省”之后，由日本表明“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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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理解”。关于“战争状态终结”，姬鹏飞根据与周恩来商定的意见，建议在前言中写入“战

争状态的结束”，而正文第一条则表述为“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以让双方对“战争状态”

的终结时间作不同解释。关于赔偿问题，表述为中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

放弃。双方还讨论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等事项，都达成一致。輩輲訛28 日，周恩来与田中角

荣进行最后一次首脑会谈，主要议定日台外交关系的处理。

9 月 29 日上午，“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之后，大平外相在设于

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条约”

失去“存在的意义”，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輩輳訛下午，田中一行在周恩来陪同下飞抵上海，

当地根据中央安排组织了场面壮观的群众欢迎仪式，象征性地表达中国人民热烈拥护的

政治态度。至此，战后中日关系终于有了一个看起来还算是喜庆的“正常化”结局。

四、结论：邦交正常化的政治结构与“不正常”历史的连续性

战后中日关系二十余年的“不正常状态”仅用四天的谈判就结束了，这在当时被誉为

“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輩輴訛但正如后来的周期性恶化所确证和现在学术界仍然

认为“不正常”所批评的，中日关系实态与外交的政治修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通过

上述过程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政治学意义上对这种反差有一个基本的知识把握。

第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际政治前提是中美关系解冻和美国对日本自主多边外交

的谅解，但默认日美安保体制也被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因此源自冷战历史和地缘政治

利益的日美同盟对华敌视依然是东亚地区政治的主体结构，从而决定了中日关系虽具邦

交正常化形式但敌对想象并未消解的冷战政治属性。这是美国的国际干涉政治学操纵和

日本的帝国工具主义战略配合的结果。战后中日关系被美苏阵营冷战体制的结构性障碍

所阻隔，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东亚冷战的多极化转型成为事实，美国既然要

解冻中美关系以牵制苏联、切断中苏同盟复活的回路，也就无理再阻止中日建立邦交。但

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政治生态使得它不愿意抛弃台湾地区，而自许了“保

证台湾享有独立国家生存的权利”；輩輵訛因此，维持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明确日美同盟

的地区干涉功能便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支柱。正如至今美国官员已经不再避讳的，是“日

美同盟承担着中台关系的核心作用”；輩輶訛而美国早在向日本“归还冲绳”和中日邦交正常

化前夕就布置了 1969 年 11 月的日美联合声明，其中肯定“远东国际和平”、“维持台湾地

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安全的重要性。輩輷訛既然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继续发挥割裂台湾海

峡的战略功能，中日关系的冷战结构也就延续下来。

而且，美国在中日谈判之前还制造了“钓鱼岛问题”这一新的中日关系结构性对立因

素。本来，根据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

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然而，美国等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有利时

机处理对日议和，它片面承诺日本对琉球群岛拥有潜在主权，从而得以保证美国控制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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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作为军事基地。美日私相授受琉球主权当然是对反法西斯盟国的背信弃义，对中国的

危害则更大：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上支持“日本人民”的冲绳（琉球）主权愿望似

乎政治正确，岂料美国在 1971 年向日本归还冲绳时声明把钓鱼岛也包括进去。輪輮訛这不仅

是美国对中国的蔑视，更是制造了新的中日矛盾。如此，中日关系对立因素持续和多方面

的存在导致日本对美国控制的结构性依赖，美日两国继续在对华敌视的冷战政治中维持

着共同战略利益。所以，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前提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必然是装聋作哑的外

交妥协，决不会成为开诚布公的政治和解———我们看到：日本在谈判中甚至连“结束战争

状态”的独立条款都拒不接受，大平外相在国内报告中也承认日美安保体制对中国的敌

对性，唯中国未加为难。輪輯訛而也正是在这一冷战转型时期，日本防卫厅的高级官僚指出：日

美安保体制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已经减弱，“为了抑制本地区的战争，应将维持现状

（不承认通过军事手段改变现状）作为新的目标。”輪輰訛此即指保持台湾海峡的分裂和日本

对钓鱼岛的控制。日美安保体制的意识形态外衣撤去了，“东亚地区稳定”的地缘政治利

益对立呈现出来。总之，有了对冷战政治结构连续性的洞察，中日关系“友好”与“对抗”之

周期性振荡的原理便昭然。

第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回避敌视中国的日美安保体制而使中日关系的冷战政治

属性延续下来，日本也就获得了充分的同盟政治力量来维护其冷战体制下逃避侵略战争

责任的利益，对中国敢于拒绝战后处理意义的谢罪、赔偿，邦交正常化因此不能成为民族

和解的契机。从谈判的准备到正式交涉，日本方面一直把中国放弃赔偿要求作为谈判的

前提，而且以“添了麻烦”表达对侵略战争的认识，甚至试图否认中国具有要求赔偿的国

际法资格，这是何等的强势外交！可见，战后日本虽然不再是亚洲的帝国，但作为美帝国

主义工具的日本则延续着蔑视中国的帝国精神。这反映了东亚地区政治的状况：既然日

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能借美国的庇护逃脱对战争受害国的正式谢罪、赔偿，那么在已经

成为经济大国和美国所承认的军事、政治力量的 70 年代，面对经济凋敝、内政混乱、外交

孤立的中国，面对默认日美安保体制的中国，面对表示“一切问题都好商量”的中国，日本

当然有自信拒绝谢罪、赔偿而保持“荣誉和自尊”了。解决战争责任问题的逻辑依附于国

际政治的力学原理，轻蔑了平等、人权的道义价值。

不过，中国政府处理战争责任问题也有权力原理的逻辑和实用主义考虑。《关于接待

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指出：侵华罪行要由日本军国主义负责，更重要的是

时代变了、世界变了，当前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是美帝、苏修而且特别是苏修，中日邦交正

常化有利于牵制美帝和打击苏修，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輪輱訛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现

实主义政治根据。因此，尽管中国领导人以战争受害批评日本，日本领导人私下也承认战

争罪行和感谢中国不对其要求索赔，联合声明既无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谢罪，也不见日本

对中国放弃赔偿要求的反应，倒有一条勉强“同床”其实“异梦”更与战后处理无关的“反

霸权条款”。这种似是而非的战后处理虽然使中日关系获得了邦交形式，但作为战后处理

指标的战争责任问题并无严肃的国际政治仪式和国际法意义的解决，唯联合声明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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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表示“反省”一语，使战争责任问题转化成了历史认识问题。这样，邦交正常化后

的中日关系必然随着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偏向而发生周期性恶化。总之，中日邦交正常

化延续了对华敌视的日美安保体制和对华蔑视的无责任战后处理，即日本对华敌视、蔑

视的历史连续性结构未被消解。这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特征，所谓“不正常”状

态这种政治修辞也就获得了穿越冷战、冷战转型和后冷战时代的能量。

第三，为什么邦交正常化不能消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连续性结构？这与两国在东亚冷

战多极化转型期不同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外交能力状况有关。冷战政治从阵营体制向多极

化转型是中日关系的某种解放，但日本已经成长为美国越发倚重的盟国，中国却一直在

内政混乱、经济困难和外交孤立的多重痛苦中挣扎。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于日本来说

乃扩张政治经济势力的契机，对于中国则意味着争取主权承认、寻求外交支持和获得国

际贸易的可能。在这种国际政治地位比较的意义上，中国领导人向日本秘传“一切问题都

好商量”可谓不掩苦衷：但求度过现实危机，无心正视日美同盟的地缘政治敌视和追究战

争责任的道义理想。于是，中国接受回避“日华和约”的“法律解决”与联合声明表达暧昧

的“政治解决”。

当然，日本的“政治解决”战略和“法律解决”战术并非轻松的语言游戏，而是精心组

织的外交战。从无谢罪、无赔偿的邦交正常化目的而言，日本多政治方位的超党派外交、

积极提供国际政治话语和日本政治状况说明以引导中国决策的情报战、外交官的专业交

涉都是成功的；反面也就彰显了中国当时外交能力的结构性缺陷，那就是意识形态想象

对国家利益认识的遮蔽、外交情报及其分析研判对日本的依赖、国际政治知识的欠缺和

集权化政治体制对外交的不适应。我们看到：无论是代表“日本人民”的在野党政治家，还

是自民党属的“友好”政治家，他们都被作为可以信赖的渠道向中国提供了符合日本利益

和促使中国妥协的情报分析和形势研判；假扮“田中特使”而秘获中国谈判方案的竹入义

胜对田中角荣所作的“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信誓，更惊人地确证了“日本人民”意识形态的

虚构性和“日本国民”共同体的实在性；而田中、大平在谈判中以派阀斗争、国会困难向社

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中国领导人要求让步，高岛益郎的“条约论”进攻，更暴露了当时中国

外交能力既乏体制保证更欠知识供给的窘况。尤其是所谓“条约论”，中国方面不仅没有

发现其谎言性，在谈判结束后的晚宴上，周恩来与大平正芳闲谈时还对高岛的才干赞赏

有加，说：“中国也很希望有他那样受过训练、能干的外交官。”輪輲訛既然“文化大革命”的政

治混乱时期连最低限度的情报搜集、研究都难以保证，外交的队伍建设、能力养成和质量

追求更无从谈起了。由此可见政治体制不能有效提供国家能力所需精英选拔、人才培育、

知识生产和思想支持之可悲。

总结起来，邦交正常化并未结束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历史，其原因在于规制战后中

日关系的冷战政治结构没有消解；而在冷战政治结构前提下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之所以成

功，则是由于日本的无责任战后处理利益追求及其外交能力对政治混乱、学术荒废的中

国可以超常发挥。有了这种国际关系的过程研究，中国特色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之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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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外交论和“弱国无外交”的老生常谈便再无趣味，倒是领导日本从战后废墟再出发的

吉田茂所持“失败于战争而取胜于外交”的信念值得深思。輪輳訛当然，如果说日本外交的目标

在于逃避战争责任，那么“胜利”的另一面是代价：日本至今仍然因此受到谴责和追究，与

中国没有“结束战争状态”的法律文件，对美国更不得不隐忍着以“安保”为名义的军事基

地化之另类殖民地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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